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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检测结果】

一、食品安全委托第三方检测结果通报

2020 年第二季度，食品安全委托第三方检测覆盖江湾食堂、本部食堂、南

区食堂、北区食堂，共检测样品 50 个，其中不合格项目数 0项，检测合格率 100%，

现将检测结果通报如下：

2020 年 5月份第三方检测结果

序号
食材种

类

样品

名称

采样餐厅名

称
检验项目 检测结果

1
生产用

水

生产

用水

北区二楼

总大肠菌群、耐热大肠菌群、大肠埃希

氏菌、菌落总数、砷、镉、铬（六价）、

铅、汞、硒、氰化物、氟化物、硝酸盐

（以 N 计） 、三氯甲烷、四氯化碳、溴

酸盐、甲醛、亚氯酸盐、氯酸盐、色度、

浑浊度、臭和味、肉眼可见物、pH 、铝、

铁、锰、铜、锌、氯化物、硫酸盐、溶

解性总固体、总硬度、耗氧量、挥发酚

类、阴离子合成洗涤剂、总α放射性、

总β放射性

判定依据：GB 5749-2006

合格

2 餐具 熟盆
大肠菌群、沙门氏菌

判定依据：GB 14934-2016

合格

3 餐具
打菜

勺
合格

4

备餐间

操作人

员的手

备餐

间操

作人

员的

手

检验项目：大肠菌群、金黄色葡萄球菌、

沙门氏菌、志贺氏菌、菌落总数、霉菌

判定依据：DB31/410-2008

合格

5 餐具 熟盆

北区清真
大肠菌群、沙门氏菌

判定依据：GB 14934-2016

合格

6 餐具
打菜

勺
合格

7 餐具 熟盆
本部一楼大

餐厅

大肠菌群、沙门氏菌

判定依据：GB 14934-2016
合格

8 餐具
打菜

勺

大肠菌群、沙门氏菌

判定依据：GB 14934-2016
合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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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

备餐间

操作人

员的手

备餐

间操

作人

员的

手

检验项目：大肠菌群、金黄色葡萄球菌、

沙门氏菌、志贺氏菌、菌落总数、霉菌

判定依据：DB31/410-2008

合格

10 餐具 熟盆
本部清真餐

厅

大肠菌群、沙门氏菌

判定依据：GB 14934-2016
合格

11 餐具
打菜

勺

大肠菌群、沙门氏菌

判定依据：GB 14934-2016
合格

12 餐具 熟盆

南区一楼大

餐厅

大肠菌群、沙门氏菌

判定依据：GB 14934-2016

合格

13 餐具
打菜

勺
合格

14

备餐间

操作人

员的手

备餐

间操

作人

员的

手

检验项目：大肠菌群、金黄色葡萄球菌、

沙门氏菌、志贺氏菌、菌落总数、霉菌

判定依据：DB31/410-2008

合格

15 餐具 熟盆

教工食堂

大肠菌群、沙门氏菌

判定依据：GB 14934-2016

合格

16 餐具
打菜

勺
合格

17

备餐间

操作人

员的手

备餐

间操

作人

员的

手

检验项目：大肠菌群、金黄色葡萄球菌、

沙门氏菌、志贺氏菌、菌落总数、霉菌

判定依据：DB31/410-2008

合格

18 餐具 熟盆

菜场三楼

大肠菌群、沙门氏菌

判定依据：GB 14934-2016
合格

19 餐具
打菜

勺

大肠菌群、沙门氏菌

判定依据：GB 14934-2016
合格

2020 年 6月份第三方检测结果

序号
食材种

类

样品

名称

采样餐厅名

称
检验项目 检测结果

1
五谷

杂粮
本部一楼

检验项目：黄曲霉毒素 B1

判定依据：GB 2761-2011
合格

2 面粉
检验项目：黄曲霉毒素 B1

判定依据：GB 2761-2011
合格

3 大米
本部二楼大

餐厅

检验项目：黄曲霉毒素 B1

判定依据：GB 2761-2011
合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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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餐具 熟盆
大肠菌群、沙门氏菌

判定依据：GB 14934-2016
合格

5 餐具
打菜

勺

大肠菌群、沙门氏菌

判定依据：GB 14934-2016
合格

6

备餐间

操作人

员的手

备餐

间操

作人

员的

手

检验项目：大肠菌群、金黄色葡萄球菌、

沙门氏菌、志贺氏菌、菌落总数、霉菌

判定依据：DB31/410-2008

合格

7
五谷

杂粮

北区一楼西

检验项目：黄曲霉毒素 B1

判定依据：GB 2761-2011
合格

8 餐具 熟盆
大肠菌群、沙门氏菌

判定依据：GB 14934-2016

合格

9 餐具
打菜

勺
合格

10

备餐间

操作人

员的手

备餐

间操

作人

员的

手

检验项目：大肠菌群、金黄色葡萄球菌、

沙门氏菌、志贺氏菌、菌落总数、霉菌

判定依据：DB31/410-2008

合格

11
食用

冰

北区食堂二

楼饮料吧

感官要求（色度、滋味气味、状态）、

污染物限量、微生物限量

判定依据：GB2759-2015

合格

12
食用

冰

北区亚青中

心咖啡厅

感官要求（色度、滋味气味、状态）、

污染物限量、微生物限量

判定依据：GB2759-2015

合格

13
五谷

杂粮

南区二楼大

餐厅

检验项目：黄曲霉毒素 B1

判定依据：GB 2761-2011
合格

14 餐具 熟盆
大肠菌群、沙门氏菌

判定依据：GB 14934-2016

合格

15 餐具
打菜

勺
合格

16

备餐间

操作人

员的手

备餐

间操

作人

员的

手

检验项目：大肠菌群、金黄色葡萄球菌、

沙门氏菌、志贺氏菌、菌落总数、霉菌

判定依据：DB31/410-2008

合格

17 餐具 熟盆
南区清真餐

厅

大肠菌群、沙门氏菌

判定依据：GB 14934-2016
合格

18 餐具
打菜

勺

大肠菌群、沙门氏菌

判定依据：GB 14934-2016
合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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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
五谷

杂粮

江湾一楼餐

厅

检验项目：黄曲霉毒素 B1

判定依据：GB 2761-2011
合格

20 面粉
检验项目：黄曲霉毒素 B1

判定依据：GB 2761-2011
合格

21 餐具 熟盆
大肠菌群、沙门氏菌

判定依据：GB 14934-2016
合格

22 餐具
打菜

勺

大肠菌群、沙门氏菌

判定依据：GB 14934-2016
合格

23

备餐间

操作人

员的手

备餐

间操

作人

员的

手

检验项目：大肠菌群、金黄色葡萄球菌、

沙门氏菌、志贺氏菌、菌落总数、霉菌

判定依据：DB31/410-2008

合格

24 大米

江湾二楼餐

厅

检验项目：黄曲霉毒素 B1

判定依据：GB 2761-2011
合格

25 餐具 熟盆
大肠菌群、沙门氏菌

判定依据：GB 14934-2016
合格

26 餐具
打菜

勺

大肠菌群、沙门氏菌

判定依据：GB 14934-2016
合格

27

备餐间

操作人

员的手

备餐

间操

作人

员的

手

检验项目：大肠菌群、金黄色葡萄球菌、

沙门氏菌、志贺氏菌、菌落总数、霉菌

判定依据：DB31/410-2008

合格

28 餐具 熟盆

江湾清真餐

厅

大肠菌群、沙门氏菌

判定依据：GB 14934-2016
合格

29 餐具
打菜

勺

大肠菌群、沙门氏菌

判定依据：GB 14934-2016
合格

30

备餐间

操作人

员的手

备餐

间操

作人

员的

手

检验项目：大肠菌群、金黄色葡萄球菌、

沙门氏菌、志贺氏菌、菌落总数、霉菌

判定依据：DB31/410-2008

合格

31
食用

冰

江湾图书馆

咖啡厅

感官要求（色度、滋味气味、状态）、

污染物限量、微生物限量

判定依据：GB2759-2015

合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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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食品安全检测实验室检测结果通报

2020 年第二季度，食品安全检测实验室检测样品 9 个，检测项

目数 9 个，检测合格率 100%，现将检测结果通报如下：

检测日期 所属食堂 样品名称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判定

2020/6/9 本部食堂一楼 筷子 ATP 0 合格

2020/6/9 本部食堂一楼 勺子 ATP 20 合格

2020/6/9 本部食堂一楼 餐盘 ATP 0 合格

2020/6/9 本部食堂清真 面碗 ATP 0 合格

2020/6/9 本部食堂清真 筷子 ATP 0 合格

2020/6/9 本部食堂清真 勺子 ATP 0 合格

2020/6/9 北区食堂二楼 筷子 ATP 0 合格

2020/6/9 北区食堂二楼 勺子 ATP 0 合格

2020/6/9 北区食堂二楼 餐盘 ATP 19 合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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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文件学习】

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支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反垄断执法的
公告

2020 年第 13 号

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是企业复工复产、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、

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重要基础。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

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决策部署，市场监管总局

将强化使命担当、积极主动作为，更好发挥反垄断监管职能，全力营

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，支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。现就有关事项公

告如下：

一、依法加快审查涉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经营者集中案件

疫情防控期间，经营者集中申报继续采取非现场方式进行。申报

人可以将申报材料及补充问题回复电子版发送至市场监管总局（反垄

断局）电子邮箱，不方便网上办理的可以邮寄；受理通知、补充文件

清单、立案通知及审查决定将通过电子邮箱或传真送达，保障经营者

集中反垄断审查工作正常进行。

市场监管总局已建立绿色审查通道，对医药制造、医疗仪器设备

及器械制造、食品制造、交通运输、批发零售等与疫情防控和基本民

生密切相关领域，受疫情影响较重的餐饮、住宿、旅游等行业，以及

为复工复产实施的经营者集中，进行快速审查。通过电话会议、电子

邮件等非现场形式，主动与经营者加强对接、密切沟通，为经营者提

交完备申报文件、资料提供全程指导。在基本文件资料齐全后第一时

间立案审查，依法加快审查工作，切实提高审查效率，为经营者节约

交易时间，降低交易成本，支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。

二、依法豁免涉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经营者合作协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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鼓励经营者积极参与疫情防控，加快复工复产。经营者为疫情防

控和复工复产达成的有利于技术进步、增进效率、实现社会公共利益

和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协议，如为在药品疫苗、检测技术、医疗器械、

防护设备等领域改进技术、研究开发新产品；为提高防控物资产品质

量、降低成本、增进效率而统一产品规格、标准或者实行专业化分工；

为实现救灾救助等社会公共利益；为提高中小经营者经营效率、增强

中小经营者竞争力等，符合《反垄断法》规定的，市场监管总局将依

法给予豁免。

三、依法从严从重从快查处妨碍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垄断行为

经营者要严格依法经营。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市场监管部门要

依法从严从重从快查处妨碍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、损害消费者利益的

垄断行为，重点查处口罩、药品、医疗器械、消杀用品等防控物资及

原辅材料，供水、供电、供气等公用事业以及与其他民生密切相关行

业和领域的经营者达成、实施的协同涨价、限制产量、分割市场、联

合抵制、固定或限定转售价格等垄断协议，以及不公平高价、拒绝交

易、限定交易、搭售或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、差别待遇等滥用市场支

配地位行为，为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，切实保

护消费者利益。典型案例及时予以公开曝光。

四、加强公平竞争审查政策支持

加大对有利于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政策措施的支持力度，指导政

策制定机关科学开展公平竞争审查。既要防止出台含有指定交易、固

定价格、分割市场等排除、限制竞争内容的政策措施；也要简化审查

流程，快速审查通过有利于保障重要防控物资生产供应，帮扶受疫情

影响严重的行业和地区经营者恢复生产、渡过难关，扩大消费、稳定

就业的政策措施。对排除和限制市场竞争不严重，且有助于实现扶贫

开发、救灾救助等社会保障目的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政策措施，应明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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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期限。

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与政策制定机关沟通交流，及时答复政

策制定机关的意见征询，支持政策制定机关切实提高审查效率，做好

公平竞争审查工作，更好服务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。

五、积极做好对经营者的反垄断合规指导

加强经营者反垄断合规指导，支持经营者根据自身业务状况、规

模大小、行业特性等，建立健全反垄断法律合规制度，全面、有效开

展反垄断合规管理工作。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市场监管部门要主动

靠前服务、积极担当作为，认真做好反垄断合规指引，引导经营者自

觉遵守反垄断法律法规，避免与其他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，防止从事

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，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，公平参与市场竞争。

支持行业协会加强行业自律，积极引导本行业的经营者依法竞

争，主动维护市场竞争秩序。

六、及时响应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反垄断诉求

疫情防控期间，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经营者从事垄断协议、滥用

市场支配地位等涉嫌垄断行为，或者行政机关和法律、法规授权的具

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，排除、限制竞争，或者违

反公平竞争审查标准出台政策措施的，可以向市场监管总局投诉和举

报。

经营者和消费者可以通过电话、电子邮件、传真、邮寄、网站公

众留言等多种方式，向市场监管总局进行与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相关

的反垄断业务咨询、豁免申请和投诉举报。市场监管总局将在 2个工

作日内与联系人进行联系，积极回应经营者和消费者诉求，全力保护

市场公平竞争，维护消费者利益，为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提供有力支

持。

市场监管总局（反垄断局）联系电话：010-88650571，88650592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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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真：010-68060820；电子邮箱：fldj@samr.gov.cn；邮寄地址：北

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东路 8 号，邮编 100820；公众留言网址：

http://www.samr.gov.cn。

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强化责任担当，紧密结

合各地实际，将各项政策措施落实落细落到位，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

境，更好服务疫情防控，支持企业复工复产。

市场监管总局

2020 年 4 月 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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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重点人
群营养健康指导建议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委：

当前，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向好态势进一步巩固，防控工作已

从应急状态转为常态化。为加强对老年人、儿童青少年等重点人群的

营养健康指导，减少疫情期间长时间居家生活对其身心健康的影响，

我委组织编制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老年人、儿童青少年营养健康指导

建议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参照执行。

附件：1.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老年人群营养健康指导建议

2.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儿童青少年营养健康指导建议

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

2020 年 5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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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老年人群营养健康指导建议

老年人免疫功能弱，容易受到传染病的侵害。较长时间的居家生

活极大影响本就脆弱的老年群体身心健康。合理膳食是维护老年人免

疫功能的有效手段，然而老年人身体功能衰退、咀嚼和消化功能下降，

同时多患有慢性疾病，对膳食营养有更多且特殊的需求。因此，针对

老年人群提出以下营养健康指导建议。

一、拓展食物供应，丰富食物来源

在严格遵守防疫要求的前提下，积极疏通、拓展食物供应渠道，

丰富食物来源。在目前米/面、蛋类和肉类食物供给得到较好保障的

基础上，努力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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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。尽可能利用家中条件进行太极拳、八段锦等适宜的身体活动；鼓

励在做好防护的前提下进行阳光下的户外活动，每周中等强度身体活

动 150 分钟以上。每三个月监测一次血糖、血脂、血压等慢病危险因

素，提高慢病自我管理能力。

五、提倡分餐饮食，鼓励智慧选择

提倡分餐制，多使用公筷、公勺。学会阅读食品标签，选择安全、

营养的食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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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儿童青少年营养指导建议

儿童青少年正处在生长发育和行为形成的关键期，长时间居家生

活会对他们的身心健康产生一定影响。为保证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儿童

青少年营养均衡和身体健康，现提出以下营养健康指导建议。

一、保证食物多样

疫情期间应保证食物品种多样，建议平均每天摄入食物 12 种以

上，每周 25 种以上。做到餐餐有米饭、馒头、面条等主食，经常搭

配全谷物、杂粮杂豆和薯类。保证鱼、禽、瘦肉和蛋摄入充足且不过

量。优选水产品和禽肉，其次是瘦畜肉。餐餐要有蔬菜，保证每天摄

入 300-500 克蔬菜，其中深色蔬菜应占一半。每天吃半斤左右的新鲜

水果，喝 300 克牛奶或吃相当量的奶制品。经常吃大豆及豆制品和菌

藻类食物。

二、合理安排三餐

要保证三餐规律，定时定量，不节食，不暴饮暴食。要每天吃早

餐，早餐应包括谷薯类、肉蛋类、奶豆类、果蔬类中的三类及以上。

午餐要吃饱吃好，晚餐要清淡一些。早餐、午餐、晚餐提供能量应占

全天总能量的 25-30%、30-40%、30-35%。

三、选择健康零食

可以选择健康零食作为正餐的补充，如奶和奶制品、水果、坚果

和能生吃的新鲜蔬菜，少吃辣条、甜点、含糖饮料、薯片、油炸食品

等高盐、高糖、高油的零食。吃零食的次数要少，食用量要小，不能

在正餐之前吃零食，不要边看电视边吃零食。

四、每天足量饮水

应每天足量饮水，首选白开水。建议 7-10 岁儿童每天饮用 1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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毫升，11-13 岁儿童每天饮用 1100-1300 毫升，14-17 岁青少年每天

饮用 1200-1400 毫升。饮水应少量多次，不要等到口渴再喝，更不能

用饮料代替水。

五、积极身体活动

居家期间应利用有限条件，积极开展身体活动，如进行家务劳动、

广播操、拉伸运动、仰卧起坐、俯卧撑、高抬腿等项目，保证每天中

高强度活动时间达到 60 分钟。如允许在室外活动，可进行快步走、

慢跑、球类运动、跳绳等中高强度的身体活动。避免长时间久坐，每

坐 1小时站起来动一动，减少上网课以外的看电视、使用电脑、手机

或平板的屏幕时间。保证每天睡眠充足，达到 8-10 小时。

六、保持健康体重

儿童青少年应关注自己的体重，定期测量自己的身高、体重，学

会计算体质指数（BMI，BMI=体重（单位为 kg）/身高的平方（单位

为 m2））、使用《学龄儿童青少年营养不良筛查》（WS/T456-2014）

和《学生健康检查技术规范》（GB/T26343-2010）自评体重情况。如

一段时间内体重情况出现变化，如由正常变为超重，应随时调整“吃”、

“动”，通过合理饮食和积极运动，保持健康的体重增长，预防营养

不良和超重肥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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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科普知识】

水果坏了一点，还能吃吗？

水果只坏了一点，有人秉持“勤俭节约”，把坏掉的部分剜掉继

续吃，也有人信奉“安全第一”，只坏一点也不能吃，直接扔掉！究

竟哪种做法是对的？

其实，坏了的水果究竟能不能吃，不能一概而论，得弄清它是怎

么变坏的。通常水果变坏的原因有三种：磕碰引起的损伤、低温引起

的冻伤以及微生物引起的霉变腐烂。

水果在采摘、运输、销售过程中，难免发生磕碰，“鼻青脸肿”

的水果通常会有果肉细胞破损的情况，只要未滋生微生物，在碰撞之

后尽快吃完，一般不会影响健康。

低温冻伤的水果也是水果细胞的破损造成的，所以与碰伤的水果

类似，只要冻伤程度不重、未滋生微生物，冻伤的水果还是相对安全

的，我国北方不还有很多人喜欢吃冻梨、冻柿子的么。

但如果水果已经发生了霉变腐烂，不但可能有青霉等霉菌附着在

上面，更可能有霉菌毒素扩散到果实的其他部位，所以即使外观正常

的部位也未必安全。所以，只要发现水果发霉了，别心疼，赶紧扔掉！

审核：王珏 编辑：吴樱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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